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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背景

就业事项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大局，广东省响应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积极出台政

策，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大众就业、万众创新，将促进

创业就业作为每年重点抓的十大民生实事工作之一。根据《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粤府〔2015〕

28 号）的指示精神，我省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激励创业，支持创业，其中包括加

大扶持补贴力度，为此，广东省财政厅设立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

金，每年下拨一系列专项资金到各地市扶持创业就业，并设立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力争将专项资金落到实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益，真正为促进创业就业服务。

（二）资金概况

2015 年-2018 年，广东省财政厅安排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共 223205 万元。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5〕109 号）规定，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创业常规类补贴，补助各地用于

发放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创业孵化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扶持创业服务项目。

二是支持创业创新项目支出，包括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初创

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补贴、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三

是孵化基地建设补助，包括省级综合性创业孵化（实训）示范基

地建设补助和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四是省

级创业引导基金，资金扶持对象覆盖符合条件的城乡各类创业者

及初创企业。具体的资金安排见下表。

表 1 2015-2018 年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安排情况表

年度 资金文件 资金名称 项目
金额

（万）

2015 年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创业带

动就业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粤财社〔2015〕135 号）

创业带动

就业专项

资金

创业常规类补贴 18900

《关于安排 2015 年度创业带

动就业专项资金的通知》（粤

财社〔2015〕264 号）

创业带动

就业专项

资金

初创企业经营者能

力提升培训补贴
500

区域性（特色性）孵

化基地
12400

《关于安排中国（广东）综合

性创业孵化（实训）示范基地

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

〔2015〕302 号）

创业带动

就业专项

资金

中国（广东）综合性

创业孵化（实训）示

范基地物业购置

48200

《关于安排创业引导基金首

期资金的通知》（粤财社

〔2015〕450 号）

创业引导

基金
创业引导基金 20000



2016 年

《关于提前下达省财政 2016

年就业和技工教育专项资金

（促进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

项目）和中央补助就业专项资

金转移支付指标的通知》（粤

财社〔2015〕370 号）

省财政补

助就业和

技工教育

专项资金

之创业带

动就业

创业常规类补贴 7000

《关于安排 2016 年度省级就

业和技工教育专项资金的通

知》（粤财社〔2016〕47 号）

省级就业

及技工教

育专项资

金（促进

就业方

向）分配

表之常规

性创业补

贴

常规性创业补贴 2600

省级优秀创业项目

补助
600

初创企业经营者培

训补助
500

创业大赛组织实施

经费
880

省级综合性创业孵

化（实训）示范基地

经费

19120

省级特色性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
2000

区域性创业孵化基

地
17300

2017 年
《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度就

业及技工教育专项资金的通

知》（粤财社〔2016〕266 号）

省级就业

及技工教

育专项资

金用于创

业常规性

补助资金

常规性创业补贴（文

件功能分类科目名

称为“其他就业补助

支出”）
16000



《关于安排 2017 年就业及技

工教育专项资金的通知》（粤

财社〔2017〕55 号）

省级就业

及技工教

育专项资

金（促进

就业创

业）

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1165

初创企业经营者能

力提升培训补贴
350

创业大赛组织实施

经费
590

创业孵化基地项目 7200

省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奖补
500

《关于批复 2017 年省级部

门预算的通知》（粤财预

〔2017〕26 号）

省级就业

及技工教

育专项资

金

创业引导基金 15000

2018 年

《关于安排 2018 年促进就业

创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粤财社〔2018〕14 号）

促进就业

创业发展

专项资金

创业常规类补贴 14400

孵化基地建设资金 18000

（三）绩效目标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

见》（粤府〔2015〕28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78 号）、《关

于印发〈广东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社〔2015〕109 号）、《关于做好 2015 年度初创企业经营



者素质提升培训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发〔2015〕163 号）、《关

于进一步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意见》（粤人社发〔2015〕166

号）等政策文件的指示，广东省创业指导就业专项资金的绩效目

标主要如下:一是支持扩大和促进就业,鼓励社会各界人员自主

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改善就业环境。力争到 2015 年-2018

年，全省新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户数、吸纳从业人员人数平均每

年增长 10%以上，创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提升。二是提升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水平。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就业创

业服务供给模式。三是催生和扶持一批具有较高竞争力的创新性

企业，使其成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

引擎。四是帮助初创企业经营者提升素质能力，培育出一批具有

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强、带动就业效果好且创业历程具有较好

示范作用的初创企业经营者。五是力争实现“一十百千万”目标：

省建成 1 个综合性创业孵化（实训）示范基地；省市共建 10 个

以上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和县（市、

区）政府主导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达到 100 个以上；带动一批社

会化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和县（市、区）认定

的创业孵化基地达到 1000 家以上；年均孵化企业 10000 家以上，

省、市、县（市、区）三级创业孵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省创业

孵化基地运行水平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表 2 2015-2018 年度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情况表

方向 目标

创业常规类补贴 培训有创业想法人群，提高其创业能力，鼓励自主创业；通过发

放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降低初创

企业的经营成本；支持创业和扩大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创新项目 奖励优秀创业项目，通过资助促进其发展；提高初创企业经营者

的能力；支持和鼓励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孵化基地建设补贴 提高全省创业孵化基地的运行水平，完善创业孵化基地基础设施

建设，建立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

优化创业环境。

省级创业引导基金 引导国有、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创业引导基金，投资具有较强创新

性的初创企业，促进有较高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落地。

此外，2015-2018 年度省政府十件民生实事涉及到的促进创

业绩效目标见下表：

表 3 2015-2018 年度省政府十件民生实事涉及创业方面的绩效目标表

年度 绩效目标

2015 年
按 3000 元到 30000 元的标准补贴创业带动就业，按每人 1万元的标准资

助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经营者提升素质，提高创业就业项目补贴标准。

2016 年

对 50 个左右省级优秀创业项目每个给予 5-20 万元资助，对 10 个省级示

范性创业孵化基地每个一次性奖补50万元，支持建设10个左右区域性（特

色性）创业孵化基地。

2017 年

支持 10 个省级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省按每个 50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奖补。对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 50 个以上获奖项目给予平均

约 10 万元资助。



2018 年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标准体系，推进业务受理向基层延伸。2018 年底

前，完成就业创业证与社会保障卡“证卡合一”工作，制定政府购买社会

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清单和实施办法。

二、主要绩效

基于项目单位的绩效申报材料与评价机构的现场评价结果，

综合评定该专项支出的综合绩效得分为 83.36 分，绩效等级为

“良”，其主要绩效如下。

（一）多措并举，顺利完成了 2015-2018 年度省十件民生实

事中的促进创业就业任务。

省主管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项目落实：一是强化按章办事，依

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管理办法、优秀创业项

目资助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审批各类申请，确保公平公正；二

是实现省市联动，设立专栏定期公布各地项目推进情况，对落实

不力的地市进行通报督导，确保实施进度；三是建设统一平台，

在全省推广使用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系统，极大便利了各类补

贴的申请；四是完善考评机制，对责任单位落实就业工作目标情

况进行考核，省政府对考核结果予以通报。以上措施有力促进了

各地人社部门，依法履职，顺利完成了 2015-2018 年度省十件民

生实事的促进创业就业任务。
1

1 2015 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全省财政投入逾 2139 亿



（二）授人以渔，有效增强了有志创业者的风险意识和初创

经营者的适应能力。

专项资金资助的创业培训课程有效地减少了创业者的盲目

行动，显著增强了初创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能力。一是 SYB 培训（创

办你的企业），通过严格的十项步骤，培养创业者的成本分析习

惯和风险控制意识，为将来创办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初创

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每年在全省范围内，资助 500 名有发展潜

力和带头示范作用突出的初创企业经营者，参加高层次进修学

习。通过为期一年的培训，让初创企业经营者系统学习有关公司

管理、融资、营销、法律等相关知识，切实提高初创企业经营者

的经营能力。目前已完成培训 990 人，第三批 500 人正在培训中。

（三）树立标杆，有力促进了创业带动就业效果。

通过扶持初创企业，尤其是既有市场前景，又有地方特色的

标杆企业，有效促进了创业带动就业。如，梅州市大埔县的“特

色小吃”创业孵化基地，每年培训小吃制作人员 1000 人，孵化

创业人员 800 人，带动就业 10000 人，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典型代表
2
。在专项资金的扶持下，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增加就业

http://www.gd.gov.cn/gdgk/gdyw/201601/t20160121_223983.htm；2016 年省十件民

生实事取得显著成效

http://www.gd.gov.cn/ywdt/szfdt/201701/t20170116_246147.htm；2017 年省十件民

生实事取得显著成效

http://www.gd.gov.cn/ywdt/szfdt/201801/t20180119_264332.htm。
2 数据来自 http://dp.meizhou.gov.cn/show/index/644/12080



岗位，拉动就业效果明显。2015 至-2017 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分别为 138.76 万户、161.58 万户和 195 万户，2016 和 2017

年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6.45%和 20.68%，超额完成粤府〔2015〕

28 号文设定的预期目标。2015-2017 年连续 3 个年度我省城镇登

记失业率均控制在 3.5%的目标之内。此外，通过对符合条件的创

业者发放补贴，切实降低了初创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负担。2015 年

至 2018 年 3 月，全省累计发放创业带动就业各项补贴 73344 万

元，惠及 32.5 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9 亿元。

（四）建设基地，进一步优化了我省初创企业的创业环境。

专项资金的投入，加速了全省各地的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初

创企业的创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和优化。2015 年-2017 年全省

共安排了 106220 万元投入孵化基地建设，实际支出共 83643.42

万元，支出率达 78.75%。其中省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6.732 亿元建

设 1 个省级综合性创业孵化（实训）示范基地，投入专项资金 3.89

亿元扶持 26 个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建设（图 4-1）。

目前我省拥有全国首创的技能创业孵化基地 3 家，省级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 26 家，每年新认定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10 家，初步

形成了覆盖全省的创业孵化基地战略布局。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全省由人社部门建设或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达到 643 家，累计进

驻企业 6.5 万家，带动就业 61 万人。



图 1 孵化基地建设概览图

（五）提供舞台，有效实现了资源对接，成果转化。

2016 年和 2017 年，省人社厅连续两年牵头会同 10 余家省直

单位举办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大赛突出众创理念，强

化资源对接，注重成果转化，分设科技海归领航赛、大学生启航

赛、技能工匠争先赛、残疾人公益赛、大众创业创富赛和农村电

商赛等多个单项赛，其中技能工匠争先赛、残疾人公益赛均为全

国首创。两届大赛累计吸引 3.6 万个项目参赛，直接参赛人数近

25 万人。两届大赛共选拔产生获奖项目 400 个，并对其中 215 个



金银铜奖项目给予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1722 万元（对 2016 年度的

97 个金银铜奖项目资助 572 万元，对 2017 年度的 118 个金银铜

奖项目资助 1150 万元）。比赛期间，省和各地举办创业培训、

宣讲会、资源对接、项目展示等活动 600 余场，大赛获奖项目累

计获得风险投资和银行授信等超过 10 亿元，50%以上的团队组项

目落地广东，有效激发了全民创业创新热情，成功营造南粤“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动局面。

三、存在问题

（一）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执行率偏低，影响资金使用绩效。

2015 年-2017 年全省创业常规类补贴的执行率偏低，是影响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的突出问题。根据省人社厅 2015 年-2017 年创

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筹集使用情况统计数据来看，三年来，人社

厅共下拨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共45970万元，实际支出共20652.2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44.93%，各年的资金支出情况见下表。

表 4 2015 年-2018 年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情况表

年份 资金预算（万元） 资金支出（万元） 支出率（%）

2015 年 18900 5240 27.72

2016 年 10480 7723.52 73.70

2017 年 16590 7688.68 46.35

2018 年 14400 截至报告提交日，资金刚刚

下拨给各地市，暂未支出

0%



现场评价发现，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执行率偏低的原因主要

在于：一是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暂停，导致部分创业者申请补贴的

积极性下降。2015 年底，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 号），

明确规定就业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和贴息等支

出”（我省转发 290 号文给各地时间为 2016 年 7 月底）；二是

部分创业者出于对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担心，而不主动申请补

贴。

（二）部分地市资金分配结构不够合理，影响当年的支出绩

效。

评价发现，在资金分配方式上，全省 19 个地市中，只有惠

州、茂名、清远、揭阳、韶关 5 地市运用“因素分配法”（设置

了较为具体的因素与权重），而其他地市基本都是根据上一年度

情况，大致估算的“模糊分配法”。由此导致，同一地市中有的

县区专项资金缺口较大，而另外的县区专项资金则存量较多，影

响了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如，潮州市每年在对专项资金进行预

算分配时，是参照上一年专项资金的支出情况按比例分配到各个

县区。然而各个县区本年的专项资金需求数量未能与上年完全吻

合，以及各县区由于人口、经济等原因创业资金使用情况参差不

齐，而财政部门对资金的调整一般按年度进行，难以及时调整预



算，将资金从充足的县区调到有缺口的县区，故导致了专项资金

的使用情况不理想。

（三）部分地市设置的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仍存在种类单

一、数据缺失、不够连贯的现象。

评价发现，部分地市在产出方面的绩效目标多是支出率，在

效果方面的绩效目标就是促进创业人数和带动就业人数，而具体

的绩效指标取值则更是五花八门，缺少一个统一的比较标准，难

以全面衡量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这种简单的统计模式，未能充

分反映出专项资金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四）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项目的受益面有待提

高，培训点有待增加。

评价发现，不少地市参加过 GYB 培训的初创企业经营者都渴

望能继续参加相关领域的能力提升培训，而省级层面的素质提升

培训项目名额有限，地点较少。该项目每年在全省范围内资助 500

名有发展潜力和带头示范作用的初创企业经营者，参加高层次的

进修学习，其中省直接组织培训 380 名，委托珠海、汕头、江门、

湛江 4 市组织培训 120 名。

（五）部分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发展缺少特色，

孵化基地服务团队的水平与能力尚须进一步强化。

2015 年-2017 年，广东省共安排 38900 万元进行区域性（特

色性）孵化基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区域性创业孵化基



地，支持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业项目入场，发展成片区性、招牌式

行业。但通过现场调研发现：除河源、梅州两地市之外，多数区

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的特色性效果不明显，没有发展出

本地区的特色性行业，没有形成一个主打的，有特色的创业产业；

部分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的发展定位不科学，没有挖

掘和盘活现有资源；部分孵化服务团队和能力尚须进一步专业

化、有效化，着力挖掘本地区特色创业资源，力争发展地方主打、

特色的创业模式，真正实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效应。

（六）人社部门的孵化基地建设与科技部门的孵化器建设、

团委部门的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妇联部门的孵化基地建设存

在功能类似、重复投入，缺乏绩效评价的问题。

目前我省科技部门在 21 个地市已经实现孵化器、众创空间

全覆盖，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超 690 家，在孵企业 2.6 万家；众

创空间达 620 家，同比增长 21%，可谓阵容庞大，然而，其运作

的效率和质量还有待提高。而在人社部门的“一十百千万”目标

中提出：到 2018 年，广东省建成 1 个综合性创业孵化（实训）

示范基地，省市共建 10 个以上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

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和县（市、区）政府主导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

达到 100 个以上，带动一批社会化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全省各地

级以上市和县（市、区）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达到 1000 家以上，

年均孵化企业 10000 家以上，省、市、县（市、区）三级创业孵



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尽管各级各类孵化器、孵化基地的功能定位、

成长路径不尽相同，但在新常态下，其带动就业方面的目标是一

致的，因此各部门存在整合资源、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改进建议

（一）拓宽政策宣传渠道，提升社会公众对专项资金的认知

度。

在影响专项资金支出率的各种因素当中，业务部门对政策的

宣传推广力度是一个重要变量。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知程度不

足，每年申请专项资金补贴的数量徘徊不前，从而导致部分地市

专项支出率偏低。据此应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宽政策的宣传

渠道，利用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公益小视频等各种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与手段加大宣传力度。此外，可在开设的创业培训

班常规课程之外，增加政策解读的有关内容，做到有的放矢，最

大限度地让真正需要资金扶持的人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以提高

政策宣传的有效性。

（二）优化资金分配结构，建立项目支出的动态调整机制。

针对某些地市由于预算经费分配不合理造成专项资金支出

率低的问题，建议探索动态调整预算机制，及时将经费从充足的

县区调到缺乏的县区，探讨更合适的资金分配方案，深刻结合当

地的经济、人口等因素合理预算，让专项资金真正落到需要用的



地方。

（三）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项目单位的业务指导，制定规范、

连贯的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更有效地开展绩效考评。

主管部门应规范绩效目标的设置与绩效指标的取值，指导地

市项目单位制定明确完整的绩效目标、量化可测的绩效指标，在

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之。建议创业常规类补贴的绩效目标增补

创业培训人数达标率、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新增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补贴惠及人次等；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增

补新增孵化面积、新增可容纳孵化户数、3 年内注册企业的入孵

率、入孵企业毕业率、毕业企业存活率等。

（四）深化区域性（特色性）孵化基地建设，结合当地特色

建立有特色性的孵化基地，发展有特色性的产业。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中，可

基于各地的特色文化，以孵化基地为平台，对其进行拓展挖掘，

创造地方特色品牌，并借助专项资金的扶持，将其发扬光大，从

而形成一个特色性、招牌性行业，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加入。建议

学习推广梅州市的“大埔小吃”孵化基地模式，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不仅仅止步于“新登记注册初创企业数”层面，而是争取实现，

“毕业一家，扶持一家，可持续发展一家”。

（五）推动建立多层次初创经营者培训项目。

在目前已有的初级培训项目（GYB 培训）、高级培训项目（初



创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的基础上，面向已完成 GYB 培训，尚未

达到更高要求的广大初创经营者，提供一个名额稍多、范围稍广

的中级培训项目，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压力，增加其初

创企业的存活率。

（六）建立财政、科技、人社、共青团、妇联等政府部门之

间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

由财政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单位共同制定孵化器、孵化基

地发展规划，整合资源，加大重点投入，减少重复建设，更加有

效地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此外，还应着力推动建立跨部门的

数据共享机制，搭建沟通科技、人社、民政、共青团、妇联、工

商、税务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的桥梁，提高补贴申请审核

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性，确保专项资金支出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2.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3.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附件 1

2015 年-2018 年广东省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四

级

指

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指标得分

投入

25

项目

立项

15

论证

决策

5

论证

充分

性 5

反映项目前期调研、

论证情况。

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

底调查工作总结等文字材料

的得 3分；有经过集体会议协

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且

有文字材料的得 2分。

4

目标

设置

5

完整

性 1

反映目标设置是否包

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

标，是否包括预期提

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

的产出数量、质量、

成本内容，预期

达到的效果性等内

容。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目标设置的完整性，即是否

包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

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

或服务的产出数量、质量、成

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

标，据此核定分数。

0.63



科学

性 2

反映资金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明确，合理、

细化，绩效目标是否

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

点、支出内容相关，

体现决策意图，同时

合乎客观实际。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即绩效

目标设置是否明确，合理、细

化，绩效目标是否与资金或项

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

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

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0.63

可衡

量性

2

反映资金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量化、是否包

括可衡量的绩效指

标。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目标设置的可衡量性，即绩

效目标设置是否有数据支撑、

是否有可衡量性的指标，据此

核定分数。

2

量化

指标

5

预期

产出

指标

3

反映资金预期提供的

产出指标设置情况。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财政资金提供公共产品或

服务等预期产出指标内容来

核定分数。

1.88

预期

效果

指标

2

反映资金预期达到的

效果指标设置情况。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财政资金预期达到的效果

指标内容来核定分数。
1.25

资金

落实

10

资金

到位

5

资金

到位

率 3

反映各类资金的到位

比例。

1.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到位

的，得 3分；2.各类来源的资

金未足额到位的，按实际到位

金额/应到位金额*指标分值

3

资金

到位

及时

性 2

反映各类资金的到位

及时性情况

1.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

的，得 2分；2.各类来源的资

金未及时到位的，按实际及时

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

额*指标分值

2



资金

分配

5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 5

反映资金分配结构的

合理性情况。

依据相关信息和证据判断资

金分配是否合理，是否有助于

实现专项资金的总体目标与

阶段目标。

3.75

过程

25

资金

管理

13

资金

支付

6

支出

率 6

反映各类资金的实际

支出的比例。

主要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

*100*指标权重”计算核定得

分，同时综合考虑工作进度，

以及是否垫资或履行支付手

续而影响支出率等因素适当

调整最后得分。

4.49

支出

规范

性 7

支出

规范

性 7

反映预算执行的规范

性，预算调整是否履

行报批手续，是否按

进度支付资金；事项

支出的合规性，资金

管理、费用标准集中

支付或财政报账等制

度是否得到严格执

行，是否超范围、超

标准支出，是否虚列

支出，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的情

况；会计核算规范性，

是否规范执行会计核

算制度，是否专账核

算，支出凭证是否

合规有效。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分，按规

定履行调整报批手续或未发

生调整的，且按事项完成进度

支付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

扣分。2.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3

分，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

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

分，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

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

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

定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

分，直至扣到 0分。3.会计核

算规范性 3分，规范执行会计

核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

专账核算，或支出凭证不符合

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

视具体情况扣分。

5.8

事项

管理

12

实施

程序

8

程序

规范

性 8

反映项目或方案实施

程序的规范性,包括

项目或方案调整是否

项目或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

包括项目或方案调整按规定

履行报批手续，项目招投标、

7.13



按规定履行报批手

续；项目是否严格执

行相关制度规定，或

方案实施是否规范。

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

执行相关制度规定的，得满

分，否则酌情扣分。

管理

情况

4

监管

有效

性 4

反映资金使用单位内

部管理及自查情况；

业务主管部门对项目

建设或方案实施的检

查、监控、督促等管

理情况。

1.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

管理单位建立有效管理机制，

且执行情况良好得 2分，具体

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

判断并核定分数。2.具体根据

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

如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

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

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

的，得 3分；否则，视情况扣

分。

3.69

产出

25

经济

性 5

预算

(成

本)

控制

5

成本

控制

5

反映事项预算（成本）

控制的合理性，即反

映预算执行结果是节

约还是超支等具体情

况及原因。

1.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

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支

出结果未超过预算的，得满

分；2.支出超过预算的，或者

支出未能保障事项相应完成

进度的，酌情扣分。

5

效率

性

20

完成

进度

5

进度

达标

5

反映事项实施（完成）

的进度情况。

1.按目标设置或计划完成相

应实施进度、质量和产出数量

的，得满分；2.未按目标设置

或计划完成的，酌情扣分，具

体可根据完成程度 核定分

数。

5

完成

质量

5

质量

达标

5

反映事项实施（完成）

的质量情况。

1.按目标设置或计划完成相

应实施进度、质量和产出数量

的，得满分；2.未按目标设置

4.75



或计划完成的，酌情扣分，具

体可根据完成程度核定分数。

完成

数量

10

创业

培训

人数

达标

5

反映创业培训完成情

况。

实际完成工作量/计划完成工

作量*指标分值 5

创业

扶持

项目

数达

标 5

反映创业扶持项目完

成情况

实际完成工作量/计划完成工

作量*指标分值 5

效益

25

效果

性

20

社会

效益

8

创业

常规

类补

贴支

出增

长率

（%）

2

反应常规类补贴增长

情况

实现增长的得满分；未实现增

长的不得分

0

城镇

登记

失业

率

（%）

2

反映城镇登记失业情

况

等于或低于标准值的得满分，

超过标准值的不得分。
2

失业

保险

参保

反映失业保险参保情

况
新增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新增

就业人数*指标分值

2



率

（%）

2

新登

记注

册初

创企

业数

同比

增长

率

（%）

2

反应新登记注册的初

创企业增长情况

实现增长的得满分；未实现增

长的不得分

2

经济

效益

6

SYB

培训

合格

率

（%）

3

反 SYB 培训完成质

量。

合格的人数/培训的总人数*

指标分值

2.11

入孵

企业

毕业

率

（%）

3

反映入孵企业孵化质

量

毕业的企业数/入孵企业总数

*指标分值

0

可持

续发

展 6

促进

创业

人数

增长

3

反映促进创业人数增

长情况

达到或超过标准值的得满分，

未达标准值的不得分。 3



创业

带动

就业

人数

增长

3

反映创业带动人数增

长情况

达到或超过标准值的得满分，

未达标准值的不得分。
3

公平

性 5

公众

满意

度 5

受益

群体

满意

度 5

反应受益群体满意度

情况

表示满意的人数/项目实施范

围内接受调查的总人数*指标

分值

4.25

合计 83.36



附件 2

2015 年-2018 年广东省创业带动就业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基于各地市的自评材料，评价小组现场考察了 8 个地市的专

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现场考察抽样地市数量占

全省 21 个地市的 38.1%，资金额度占全省总资金的 18.91%。从

分布区域看，8 个地市中有 4 个是属于粤东地区，有 4 个是属于

粤西地区；从经济发达程度上看，8 个地市占据了 2017 年广东

21 地市 GDP 总量排名的第 5-21 名次，总体来看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

一、投入

该指标主要从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个方面考察项目的论

证决策、目标设置、量化指标、资金到位、资金分配情况，指标

分值共 25 分，评价得分为 19.14 分，得分率为 76.56%。

（一）项目立项

1.论证决策



该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4 分，得分率 80%。业务主

管部门在对全省就业创业形势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经研究讨

论后设立了该专项资金。它的设立契合了国务院印发的《“十三

五”促进就业规划》（国发〔2017〕10 号），以及《关于做好当

前和今后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 号）

等中央文件精神，推动了我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深入开展。不

足之处在于未充分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导致专项资金的分配结

构不够完善。

2.目标设置

该三级指标下设“完整性”、“科学性”和“可衡量性”3

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5 分，评价得分 3.26 分，得分率 65.2%。

评价结果显示，部分地市业务单位在统计数据、整理资料上存在

改进的空间，相关情况如下表：



表 5 现场评价 8 地市目标设置得分情况表

地市
完整性 科学性 可衡量性

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惠州 0.6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1.2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2 ——

江门 0.4

缺“带动就业人
数”、“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和“创业培训人

数”

0.8

缺“带动就业人
数”、“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和“创业培训人

数”

2 ——

珠海 0.8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

1.6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
2 ——

肇庆 0.6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和“创
业培训人数”

1.2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和
“创业培训人

数”

2 ——

梅州 0.8

缺“新登记注册
的初创企业数
“带动就业人
数”、“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和“创业培训人

数”

1.6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
2 ——

潮州 0.6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1.2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2 ——

河源 0.6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和“创
业培训人数”

1.2

缺“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数”和
“创业培训人

数”

2 ——

云浮 0.6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1.2
缺“带动就业人
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

2 ——

单项
得分

0.63 0.63 2

综合
得分

3.26



3.量化指标

该三级指标下设“预期产出指标”和“预期效果指标”2 个

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5分，评价得分为3.13分，得分率为62.6%。

评价发现，部分地市的绩效目标设置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尚未

达到细化、量化、可测的水平，而且相关数据不完整，难以进行

后期的统计分析与绩效评价。除了深圳未提供自评报告外，20 个

已知的地级市中揭阳、潮州和云浮 3 个地市的自评报告中未见关

于绩效目标设置的描述，汕尾市的目标设置不规范，其余 15 个

地市设置的绩效目标虽已做到了具体、量化，具备一定的效度，

但缺乏前后年度的连贯性与系统性。这反映出省、市、县三级业

务部门需要在前期统一制定并完善细化、量化、可测的绩效指标，

以利于后期各项检查评价工作的开展，相关情况如下表：

表 6 全省 21 地市“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预设及完成情况

序号 地市 绩效目标设置及完成情况

1 深圳 未见《自评报告》

2 广州

每年扶持创业 2.5 万人、带动就业 10 万人；新增 2家省级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按省厅要求，承接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的大
学生单项赛。通过大赛发掘一批优秀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培养
和扶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的行业领军人物，
吸引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关注和参与，搭建创业项目、创业团队、
企业与资本对接的理想平台。评价年度均已完成绩效目标。

3 佛山

预期总目标为利用 2015-2017 年省级创业带动就业资金发放一次
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及扶持创业服务支出
14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支出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1459.53 万元。其中，2015 年发放各项创业补贴 45.06 万元；2016
年发放各项创业补贴 715.11 万元；2017 年发放各项创业补贴
591.43 万元；2018 年截止 3月发放各项创业补贴 107.93 万元。



4 东莞

2015 年初预计全年贷款额度为 2亿，预算全年贴息金额 3000 万
元。经统计，2015 年，全市小额创业贷款共贷出 963 笔，贷出金
额 8615 万元，贴息金额 2055.09 万元。其中，贴息金额由省创业
带动就业专项补助资金支付 1084.32 万元，余下的由市财政支付。
省项目资金支出率达 100%，达到年度绩效目标。
2016 年初预计全年贷款额度为 3亿元，预算全年贴息金额 2700
万元。经统计，2016 年，全市小额创业贷款共贷出 1630 笔，贷
出金额 24015 万元，贴息金额 2470.36 万元。其中，贴息金额由
省创业类专项资金 577 万元（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资金 418 万元，
省常规性创业补贴项目资金 159 万元）支付，余下的由市财政支
付。省项目资金支出率达 100%，达到年度绩效目标。

5 惠州
目标设置：计划每年均完成 6万人新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户数；
2015-2017 年建设认定创业孵化基地家数 10 家；开展创业培训人
数 3000 人。完成情况：均完成任务。

6 中山
2015-2017 年，省下达我市促进创业 1.77 万人。我市实际完成促
进创业3.22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82%，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4.73
万人。

7 茂名

2015-2017 年，我市预计支出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7000 万
元，其中：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2500 万元，区域性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补助资金4500万元。截至2018 年 3月 31日，已支出 5726.16
万元，其中：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1949.16 万元，区域性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 3777 万元。绩效目标完成率为 81.80%，其
中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绩效目标完成率为 77.97%，区域性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完成率为 83.93%。

8 湛江

2015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77637 人，完成年度任务 70000
人的103.52%，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37362人，完成年度任务36000
人的 105.13%，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677 人，完成年度计
划 1000 人任务的 111.8%；城镇登记失业率 2.39%；全市促进创业
3105 人, 完成年度计划 2500 人任务的 119.48%，带动就业 25815
人。2016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8482人，完成年度任务70000
人的112.12%，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37362人，完成年度任务36000
人的 103.78%，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252 人，完成年度计
划 1000 人任务的 125.2%；城镇登记失业率 2.41%；全市促进创业
2987 人, 完成年度计划 2500 人任务的 119.48%，带动就业 10769
人。2017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79831 人完成比例 106%；城
镇登记失业率 2.41%控制在 3.5%以内（低于全省水平）；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在我市报到 26473 人（含往届生及 2017 年应届毕业
生）。其中，2017 年应届毕业生报到 25211 人、实现就业 24637
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97.7%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35146 人完
成比例 103%、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057 人完成比例 132%；全
市促进创业 3344 人, 完成年度计划 2500 人任务的 133.8%，带动
就业 6465 人。



9 江门
2015 年-2017 年间，促进创业人数 12600 人，实际促进创业 14460
人，完成目标的 14.76%；我市创业带动就业 25540 人，此指标不
设目标。

10 珠海

绩效目标：全市促进创业人数共 8800 人（其中 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分别为 2800 人、3000 人、3000 人）；创业培训人数共 4000
人（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别为 1000 人、2000 人、1000
人）；全市新增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共 6个（其中 2016 年 3 个、2017
年 3 个），资助创业项目共 1400 个（2016 年、2017 年分别为 600
个和 800 个）。
完成情况：全市促进创业人数共 9366 人（其中 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分别完成 2893 人、3259 人、3214 人）；创业培训人数共
8734 人（其中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别完成 1784 人、2151
人、4799 人）；全市新增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共 9 个（2015 年 3
个、2016 年 3 个、2017 年 3 个）、资助创业项目共 2968 个（2016
年、2017 年分别完成 1711 个和 1257 个）。

11 汕头
绩效总目标：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引导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潜能，催
生和扶持一批具有较高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企业，使其成为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

12 肇庆

2015－2017 年，我市计划发放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带动就业补
贴及扶持创业服务支出 3150 万元，促进创业 7800 人次，带动就
业 5.1 万人，组织举办各类创业活动 26 场次。实际发放一次性创
业资助、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及扶持创业服务支出 2316.36 万元，
促进创业 1.02 万人次，带动就业 4.8 万人次，组织举办各类创业
活动 32 场次，均超额完成目标计划任务。

13 揭阳 ——

14 清远

计划完成 2015 至 2017 年建设认定创业孵化基地家数 15 家，开展
创业培训人数 5000 人，组织举办创业活动 40 场次，促进创业人
数 8000 人，带动就业人数 20000 人。发放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
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创业孵化补贴、创业
带动就业补贴及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创业大赛支
出 3709.15 万元。

15 阳江

计划促进创业人数 6175 人，实际完成 7748 人；带动就业人数 3

万人，实际完成 36096 人；新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户数 6万户，

实际完成 69571 户。

16 韶关

2015 年－2017 年，预期目标为发放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资
助、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创业孵化补贴、创业带动就
业补贴及扶持创业服务等支出 400 万元，新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
（创业实体）户数 39 万户，认定 3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参加创
业培训人数 3000 人，举办 35 场次创业活动。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全部完成预期目标。



17 梅州

2015-2017 年，全市计划并完成新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 83011 户、
建设认定创业孵化基地 16 家、开展创业培训 3799 人、促进创业
7500 人、带动就业 43559 人。
2015-2017 年，全市共发放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租
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创业孵化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及扶持创业服务支出等 1138.83 万元；使用区域性（特色性）创
业孵化基地奖补 3300 万元。

18 潮州 ——

19 河源

目标：2015 年-2017 年，每年扶持创业 1800 人，创业带动就业
5000 人；建成我市创业孵化基地。实际完成扶持创业 6302 人，
完成任务的 116.7%，创业带动就业 18342 人，完成任务的 122.2%；
建设完成创业孵化基地 3个。

20 汕尾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下拨及时到位，使用科目
合理，程序合法，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21 云浮 ——

资料来源：“——”表示该地市的《自评报告》中未见关于绩效目标设置的描述。

表 7 现场评价 8 地市量化指标得分情况表

地市
预期产出指标 预期效果指标

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惠州 1.8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未预设指标，

扣 1.2 分
1.2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
化基地入驻企业数”未预
设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

成指标，扣 0.8 分

江门 1.2
“带动就业人数”、“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和“创业培训
人数”未预设指标，扣 1.8 分

0.8
“带动就业人数”未预设
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成

指标，扣 1.2 分

珠海 2.4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未预

设指标，扣 0.6 分
1.6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
未预设指标，无法判断是
否完成指标，扣 0.4 分

肇庆 1.8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和
“创业培训人数”未预设指

标，扣 1.2 分
1.18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
和“创业培训人数”未预
设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
成指标，扣 0.8 分；“带
动 就 业 人 数 ” 完 成
94.12%，扣 0.02 分；



梅州 2.4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未预

设指标，扣 0.6 分
1.6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
未预设指标，无法判断是
否完成指标，扣 0.4 分

潮州 1.8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未预设指标，

扣 1.2 分
1.2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
化基地入驻企业数”未预
设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

成指标，扣 0.8 分

河源 1.8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和
“创业培训人数”未预设指

标，扣 1.2 分
1.2

“孵化基地入驻企业数”
和“创业培训人数”未预
设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

成指标，扣 0.8 分

云浮 1.8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化基
地入驻企业数”未预设指标，

扣 1.2 分
1.2

“带动就业人数”和“孵
化基地入驻企业数”未预
设指标，无法判断是否完

成指标，扣 0.8 分

单项得分 1.88 1.25

综合得分 3.13

（二）资金落实

1.资金落实

该三级指标下设“资金到位率”和“资金到位及时率”2 个

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5 分，评价得分 5 分，得分 100%率。现场

评价结果显示，专项资金中的各类补贴都能按照相关审批程序足

额、及时拨付至相关单位。相关情况如下表：

表 8 现场评价 8 地市资金落实得分情况表

地市 到位率 得分 到位及时率 得分

惠州 100% 3 100% 2

江门 100% 3 100% 2

珠海 100% 3 100% 2

肇庆 100% 3 100% 2

梅州 100% 3 100% 2

潮州 100% 3 100% 2



2.资金分配

该项指标的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3.75 分，得分率 75%。

评价结果显示：在资金的分配额度上，专项资金体现了适度向粤

东西北倾斜；在资金分配方式上，已知的 20 个地市的《绩效自

评报告》中，珠海、江门、梅州、惠州、茂名、清远、揭阳和等

8 个地市采用了因素分配法，设计了相对具体的比例与系数，其

他地市则基本使用模糊的分配方法，根据上一年度数据，大致估

算下一年度金额。这反映出，虽然专项资金的分配原则明确，分

配过程规范，但分配结构尚待进一步优化。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9 现场评价的 8 地市专项资金分配情况

序号 项目单位（地区） 所属地区 年度 安排资金（万

元）

1 惠州市人社局 粤东 2015-2018 16095.04

2 河源市人社局 粤东 2015-2018 10960.44

3 梅州市人社局 粤东 2015-2018 13594.12

4 潮州市人社局 粤东 2015-2018 7242.90

5 肇庆市人社局 粤西 2015-2018 9427.72

6 云浮市人社局 粤西 2015-2018 6961.58

7 江门市人社局 粤西 2015-2018 13169.92

8 珠海市人社局 粤西 2015-2018 7429.97

合计 84881.69

河源 100% 3 100% 2

云浮 100% 3 100% 2

单项得分 100% 3 100% 2

综合得分 5



表 10 我省 21 地市“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资金分配方式概览

序号 地市 资金分配方式

1 深圳 未见《绩效自评报告》

2 广州

一是 2015 年粤财社〔2015〕135 号下达的 3563.59 万元，2015、2016
年市就业中心支出 175.6 万元，用于创业常规类补贴，其余资金通
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给各区使用，截至2018年3月，滚存结余224.24
万元。二是 2016 年，经与市财政局沟通，由于广州创业政策覆盖省
级人群，故粤财社〔2015〕370 号下达我市的创业带动就业资金 1145
万元和粤财社〔2016〕47 号下达我市的常规性创业补贴资金 419 万
元已包含在我市就业专项资金的其他创业促就业补贴项目3478.7万
元中，没有单独下达（具体项目也无法区分，只能对市本级资金进
行评价），当年支出 2521.8 万元，结余的 956.4 万元由财政收回；
粤财社〔2016〕47 号下达我市的创业大赛组织实施经费 100 万元，
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网络推广报名服务费用 35 万元，通过授
权支付方式支付项目相关费用 63.07 万元，共支出 98.07 万元，结
余的 1.93 万元由财政收回。三是粤财社〔2017〕55 号下达的 2016
年度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奖补100万元直接下达两家孵化示范基地；
2017 年度创业大赛组织实施经费 90 万元，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
付创业大赛活动制作播出费用 72 万元，创业大赛总体策划执行服务
费用 18 万元。

3 佛山

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由省厅下达给市局后，再由市局根据市
直和各区每年的创业带动就业任务指标下达资金。市直、各区的创
业带动就业资金统一由市、区财政局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市、区
人社局根据每笔支出向财政局请款。发给企业的补贴款项经审批后
由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直接支付给企业账户，发给个人的补贴款项
经审批后由区国库支付中心划拨至区人社局代发户，再由代发户发
放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4 东莞

根据《广东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粤财社〔2015〕
109 号）规定，结合我市小额创业贷款申请人数多、小额创业贷款贴
息需求资金大的实际情况，2015 年－2017 年，省厅下达的省级创业
类专项资金 1661.32 万元分配用于小额创业贷款贴息项目。



5 惠州
创业专项资金使用“因素分配法”进行分配，分配公式为“综合系
数=新增就业人数系数*10%+就业资金支出系数*40%+就业资金结余
系数*40%+财力系数*10%”。

6 中山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制定出台了《关于印发中山市就
业创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中人社发[2014]341
号）；《关于印发中山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有关
问题的补充通知》（中人社发[2015]20 号）、《关于调整就业创业
有关补贴标准的通知》（中人社发[2015]283 号）等文件，明确了就
业专项资金的筹集及计划编制、就业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就业专项
资金补助对象范围、就业专项资金申请及支付管理、就业专项资金
监督管理等规定，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在确保资金安全规范管
理的基础上，按照各镇区创业人员情况将各项补贴下放至镇区人社
分局审批发放，进一步简化申领审批。市人社局制定了《中山市扶
持创业带动就业扶持政策指南》，并分片区开展了政策宣讲活动。
各镇区自身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优化服务管理，建立起包括自己
补贴受理、审批、公示、拨付和资料归档等全流程的使用管理规范。

7 茂名

中央、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下拨我市后，我市财政、人社部
门根据各城镇人口数、各地促进就业创业人数、工作成绩奖励和各
地创业专项资金结余情况合理分配资金，由市财政部门直接将专项
资金下拨到各地财政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实行专户管理，分账核算。

8 湛江

省补助的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由我局就业科和市财政局社保科根
据省下达的年度任务数，结合各县（市、区）资金需求、资金结余
情况、资金使用绩效等相联系的原则拟出分配方案，报市政府批准
后下达到各县（市、区）。

9 江门

省下达的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中，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我局第一
时间下达到各市（区），由各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
支出；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和创业大赛组
织实施经费对应的均为我局的项目，由我局按照项目进展支出。

10 珠海
由省财政预算安排下达我市使用。我市财政根据各区资金使用情况，
调配资金下达各区使用。

11 汕头
资金由市统一分配各区县，严格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每年
度下达的任务计划执行，扶持对象按有关条件申请补贴。

12 肇庆

专项资金实行集体研究分配的，联合同级财政部门按照专项资金申
请指南，组织相关单位提出专项资金申报材料，根据因素方法计算
确定补贴资金，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按规定进行公示和按程序
报批。



13 揭阳
按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任务数分配下达，不含省直管县，直管县
直接由省厅分配下达。

14 清远

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创业常规类补贴）主要采取因素法分
配，分配要素与创业重点人群（特别是创新创业意愿和能力更强的
大学生）、有效创业活动（统计工商登记等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和创业带动就业成效等挂钩，并结合集体研究的方式安排。

15 阳江 未见《绩效自评报告》

16 韶关
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主要按各县（市、区）资
金需求并参考各地实际业务工作量进行分配。

17 梅州

2015 年，根据《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补助资金的通
知》（粤财社〔2015〕135 号）、《关于下达省财政 2015 年度创业
带动就业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梅市财社〔2015〕122 号）、《关
于安排 2015 年度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5〕
264 号）等文件，省、市将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573.12 万元分别下
达各县（市、区）、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
300 万元下达分配大埔县。

2016 年，根据《关于提前下达省财政 2016 年就业和技工教育专项资
金（促进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项目）和中央补助就业专项资金转移
支付指标的通知》（梅市财社〔2015〕188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省级就业和技工教育专项资金的通知》（梅市财社〔2016〕20
号）文件，省市将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371 万元分别下达各县（市、
区）、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 2000 万元下达
分配梅县。

2017 年，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度就业及技工教育专项资金的
通知》（梅市财社〔2016〕148 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就业及技
工教育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7〕41 号）文件，省市将创
业常规类补贴资金 754 万元分别下达各县（市、区）、区域性（特
色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 1000 万元下达分配梅县。

18 潮州
建成区域性（特色性）创业孵化基地 1个，增加创业孵化面积 4000
平方米，可容纳创业孵化户数 93 户。全市建设认定的各类创业孵化
基地达到 3家，累计进驻企业 87 家，累计带动就业 0.5 万人。

19 河源

根据上年度各县区资金结余及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以及下一年度工作
任务分配创业常规类补贴资金；区域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资金
专款专用，用于孵化基地建设。



20 汕尾

我市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财政管理的有关规
定执行，专款专用。各项目支出按批准的预算执行，无虚列项目支
出、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和超标准开支情况。有完善的资金
管理使用制度，未设立支出专户，所有资金通过国库就业资金专户
直接支付，资金拨付程序规范、透明。

21 云浮

省补助我市的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全部实行财政专户和收支两条
线管理，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其中创业常
规类补贴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经人社部门审批，财政部门审核确
定后采取集中支付的方式，由财政将款项直接拨付到请款单位；电
商创业孵化基地项目补助全部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的方式管理及使
用。需要分配下达到各县（市、区）的专项资金，由人社部门做出
分配方案，报局长办公会议通过，经财政部门核准后将资金下达各
县（市、区），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分配报市政府审核后下达。

二、过程

该指标主要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考察项目的支

出率、支出规范性、量化指标、程序规范性、监管有效性情况，

指标分值共 25 分，评价得分为 21.11 分，得分率为 88.2%。

（一）资金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资金支付和支出规范性两个维度来评价资金的

支出率与支出规范性情况，指标分值共 13 分，评价得分为 10.29

分，得分率为 79.15%。（注：因 2018 年资金已经下拨完毕，但

大部分地市尚未使用，故 2018 年专项资金支出情况未列入评分

范围）

1.资金支付

该项指标的分值为6分,评价得分为4.49分,得分率74.83%。



比较该专项下的各类用途资金的支出情况发现，支持创新创业项

目支出率较高，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率偏低，反映出在实际工作

中，创业创新项目扶持工作开展顺利，而创业常规类补贴的宣传、

申请、审批工作有待加强。

表 11 专项资金整体支出情况

表 12 现场评价的 8 地市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地
市

2017 年
GDP
总量
省内
名次

创业常规类补贴 孵化基地建设补贴
资金合计

金额
（万元）

支出率
（%）

金额
（万元）

支出执
行率

金额
（万元）

总体
支出率
（%）

惠
州

5
2828.04 29 5100 92 7948.04 70

江
门

9
2218.92 83.21 3300 99.95 5538.92 93.24

珠
海

10
2184.97 78.7 1000 53.6 3364.97 72.37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总额（万

元）

实际使用金额（万

元）

资金支出率（%）

创业常规类补贴 47320.00 22035.20 46.57

支持创业创新项目支出 1765.00 1722.00 97.56

孵化基地建设补助 106720.00 84100.40 78.80

省级创业引导基金 35000.00 35000.00 100.00

合计 190805.00 142857.60 74.87



肇
庆

12
1525.72 100 1000 100 2525.72 100

梅
州

17
1698.12 67.06 3300 100 4998.12 88.81

潮
州

18
1324.9 35.67 2800 76.10 4124.9 63.11

河
源

19
1960.44 73.2 2300 51.79 4260.44 59.65

云
浮

21
1315.58 33.58 2000 52.83 3315.58 45.19

合计 36076.69 74.21

2.支出规范性

该项指标的分值为 7 分，评价得分为 5.8 分，得分率 82.86%。

评价结果显示：各地市基本能够按照省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及集中支付制度执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合规，补助标准统

一，未发现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

为。但评价也发现，部分样本单位，如河源市、肇庆市、江门市、

珠海市，未对专项资金设置专账进行单独核算；部分样本单位由

相关事务局统一核算各部门的收支，在核算时亦未设置专账；此

外，存在市级汇总数据与区县级明细数据加总不一致的情况及创

业专项资金与就业专项资金混用的情况；另外，河源市尚未实施

电算化，依然采用手工记账。

（二）事项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实施程序和管理情况两个方面来评价专项资

金的事项管理过程情况，指标分值共 12 分，评价得分为 10.82

分，得分率为 90.17%。



1.实施程序

该指标分值为 8 分，评价得分为 7.13 分，得分率 89.13%。

评价结果显示，多数项目能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规

定，开展招投标、施工、监理、验收等工作，项目方案调整按规

定履行报批手续。评价也发现，个别项目存在立项审批、施工合

同、监理合同三者名称不一的问题。

2.管理情况

该指标分值为 4 分，评价得分 3.69 分，得分率 92.25%。评

价发现，多数孵化基地能够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开展相关的创

业孵化服务，个别孵化基地的内部管理有待改进，具体得分情况

见下表。

表 13 现场评价的 8 地市的事项管理情况表

地

市

实施程序 管理情况 事项管

理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惠
州

4
惠州一市级孵化基地应发
的补助资金长期无着落

2

惠州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入
孵企业出勤率低；孵化服务
外包给四家公司；运营团队
主要功能为物业管理；运营
费用高企

6

江
门

8 —— 4 —— 12

珠
海

8 —— 4 —— 12

肇
庆

8 —— 4 —— 12

梅
州

6

“梅兴华丰产业聚集带现
代创业孵化园”的立项批
复、施工建设合同、监理合

同上的名称不一

4 —— 12



潮
州

8 —— 4 —— 12

河
源

7
“创业培训”部分学员签

名不规范，扣 1分
3.5

“创业培训”部分学员签名
不规范，扣 0.5 分

10.5

云
浮

8 —— 4 —— 12

均
值

7.13 3.69 10.82

综合得分 10.82

三、产出

该指标主要从经济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考察预算成本控制、

完成进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数量情情况，指标分值共 25 分，评

价得分为 24.75 分，得分率为 99%。

（一）经济性

该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5 分，得分率 100%。预算执

行进度与事项完成程度基本匹配，支出结果未超过预算。

（二）效率性

1.完成进度

该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受评地市

项目能按进度计划完成相应工作。

2.完成质量

该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 4.75 分，得分率 95%。具体得



分情况如下表：

表 14 现场评价 8 地市完成质量情况表

地市
完成质量

得分 扣分理由

惠州 3

省市共建的孵化基地由旧办公楼改建

而成，楼道狭窄，空间压抑，布局不够

合理；入孵企业出勤率低；运营团队主

要功能为物业管理，孵化服务外包给四

家公司，营运成本高企；未见孵化企业

毕业率统计数据。

江门 5 ——

珠海 5 ——

肇庆 5 ——

梅州 5 ——

潮州 5 ——

河源 5 ——

云浮 5 ——

综合得分 4.75

3.完成数量

该三级指标分“创业培训人数达标”（5 分）和“创业扶持

人项目数达标”（5 分）2 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10 分，评价

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



表 15 现场评价 8地市“完成数量”情况表

地市
创业培训人数达标 创业扶持项目数达标

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惠州 5 5

江门 5 5

珠海 5 5

肇庆 5 5

梅州 5 5

潮州 5 5

河源 5 5

云浮 5 5

单项得分 5 5

综合得分 10

四、效益

该指标主要从效果性和公平性 2 个方面来评价专项资金的使

用绩效，指标分值共 25 分，评价得分 18.74 分，得分率 74.96%。

（一）效果性

该指标主要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 3 个维

度来评价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结果，指标分值共 20 分，评价得

分 14.11 分，得分率 70.55%。

1.社会效益

该三级指标下设“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增长率”、“城镇登

记失业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和“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率”4 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8 分，评价得分为 6 分，得分率

75%。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6 现场评价 8地市“社会效益”得分情况表

地市

创业类常规补贴支

出增长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失业保险参保率

新登记注

册初创企

业数增长

率

得分
扣分

理由
得分

扣分

理由
得分

扣分

理由
得分

扣分

理由

标准值为同比增长 标准值 3.5% 标准值 96% 标准值 10%

惠州 0 2 2 2

江门 0 2 2 2

珠海 0 2 2 2

肇庆 0 2 2 2

梅州 0 2 2 2

潮州 0 2 2 2

河源 0 2 2 2

云浮 0 2 2 2

单项得
分

0 2
2 2

综合得
分

资料来源：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提交的材料显示，2016 年和 2017 年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

率分别 73.70 和 46.35。2017 年度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率未达到 50%，且比 2016 年度

减少幅度达-27.35%，故评价小组认为该项指标得分为 0分。

2.经济效益



该三级指标下设“SYB 培训合格率”和“入孵企业毕业率”2

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6 分，评价得分 2.11 分，得分率 35.17%。

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7 现场评价 8地市“经济效益”得分情况表

地市

SYB 培训合格率 入孵企业毕业率

得分 扣分理由 得分 扣分理由

标准值 80.87%

惠州 2.18 合格率 72.75% 0 未见数据支撑

江门 2.06 合格率 68.7% 0 未见数据支撑

珠海 2.72 合格率 90.74% 0 未见数据支撑

肇庆 2.36 合格率 78.77% 0 未见数据支撑

梅州 2.44 合格率 81.36% 0 未见数据支撑

潮州 0.85 合格率 28.29% 0 未见数据支撑

河源 2.27 合格率 75.83% 0 未见数据支撑

云浮 1.97 合格率 65.81% 0 未见数据支撑

单项得分 2.11 0

综合得分 2.11

3.可持续发展

该指标下设“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增长”、“创业带动就业人

数增长”2 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共 6 分，评价得分 6 分，得分

率为 100%。

（二）公平性

该指标通过“公众满意度”这一指标反映，指标分值 5 分，

评价得分 4.25 为，得分率 85%。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8 受益群体满意度情况表

地市
受益群体满意度

得分 扣分理由

惠州 4 政策宣传不够

江门 4 政策宣传不够

珠海 4 政策宣传不够

肇庆 4 政策宣传不够

梅州 5 ——

潮州 4 政策宣传不够

河源 5 ——

云浮 4 政策宣传不够

综合得分 4.25

资料来源：

（1）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长率依据全省 2015-2017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标准值，计算

而得，达到或超过标准值的得满分，未达标准值的按照实际值/标准值*指标分值计算。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5-2017 年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自评

报告》）

（2）SYB 培训合格率根据省人社厅职训局提供的 2015-2017 年 3 个年度全省平均合格

率 80.87%为标准值，用实际合格率/标准合格率*指标分值，计算而得。

（3）孵化基地规范性该栏根据省人社厅 2015-2017 年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一十百千万

“的目标实现情况评分，每完成 1 个得 1 分，由于”千“与”万“目标未实现或者缺

数据支持，此二目标不得分。

（4）城镇登记失业率根据 2015-2017 年度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全省城镇登记

失业率目标 3.5%为评分标准，达到或低于标准值的得 5分，超过标准值的不得分（数

据来源：《2018 年 1 月 25 日广东省代省长马兴瑞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http://www.gd.gov.cn/govpub/gzbg/szf/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

18-02/02/content_180670819.htm

（5）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同比增长率根据全省 2016 年和 2017 年创业常规类补贴支出

http://www.gd.gov.cn/govpub/gzbg/szf/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8-02/02/content_180670819.htm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8-02/02/content_180670819.htm


同比增长率 5%为标准值，达到或超过标准值得满分，未达标准值不得分。

（6）城镇新增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新增就业人数比根据 2017 年全省新增失业保险参

保人数 143.9 万与 2017 年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148.9 万之比为标准值，若大于 96%

则得 5分，低于标准值的按照实际值/标准值*指标分值计算而得。

（数据来源：2017 年度广东省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http://www.gdhrss.gov.cn/zfxxgkgzndbg/20180706/13785.html）；

《2018年1月25日广东省代省长马兴瑞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8-02/02/content_180670819.htm

http://www.gdhrss.gov.cn/zfxxgkgzndbg/20180706/13785.html）；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8-02/02/content_180670819.htm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背景
	（二）资金概况

	《关于安排2018年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8〕14号）
	（三）绩效目标

	二、主要绩效
	三、存在问题
	四、改进建议
	附件1
	附件2
	一、投入
	（一）项目立项
	（二）资金落实
	二、过程
	（一）资金管理
	（二）事项管理

	三、产出
	（一）经济性
	（二）效率性

	四、效益
	（一）效果性
	（二）公平性



